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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同市基本养老服务清单

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类型 牵头落实部门

达到待遇
享受年龄
的老年人

1
职工基
本养老
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发放
基本养老金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年
且办理了退休手续的人员，可按月按标准领
取到基本养老金

物质帮助 市人社局

2

城乡居
民基本
养老
保险

为符合条件的参保城乡居民
发放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年满 60 周岁、
累计缴费满 15 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
养老保障待遇的人员，按月领取到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物质帮助 市人社局

60周岁及
以上老年

人
3

司法
救助

老年人追索赡养费等，因被
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申请
执行人陷入生活困难，符合
司法救助条件的，应当优先、
及时提供司法救助

免交诉讼费 关爱服务 市法院

60周岁及
以上老年

人
4

旅游
服务

为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
旅游优惠服务，老年人凭身
份证等有效证件，直接免费
或享受优惠服务

60 周岁（含）以上进入本省国有及国有控
股的旅游景区免头道门票，免费进入公园、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科
技馆、纪念馆、纪念性陵园等公共文化设施；
60—65 周岁（含 60 不含 65）进入其他旅游
景区享受头道门票半价优惠；65 周岁（含）
以上的老年人免费进入旅游景区

关爱服务 市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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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类型 牵头落实部门

65周岁及

以上老年

人

５

老年人

能力综

合评估

为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提

供能力综合评估，做好老年

人能力综合评估与健康状况

评估的衔接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自愿申请，县级民政

部门按照国家标准免费进行能力综合评估
照护服务 市民政局

６
健康

管理

为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

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进行

健康指导，每年为 65 周岁及

以上老年人免费提供包括体

检在内的健康管理服务

电子健康档案要完备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健

康体检、健康状况评估等内容；每年免费提

供健康管理服务 1次，包括生活方式和健康

状况评估、体格检查、辅助检查、健康指导

照护服务 市卫健委

７

乘坐城

市公共

交通车

辆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乘坐城

市公交车享受相关优惠服务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

和城市轨道交通，有条件的县区同步实施
关爱服务 市交通局

80周岁及

以上老年

人

８
高龄

津贴

为 80 周岁至 99 周岁老年人

发放高龄津贴
由县区政府确定 物质帮助 市民政局

９
高龄

津贴
为 100 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
人发放补贴

10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每人每月300元 物质帮助 市卫健委

经济困难

的老年人
10

养老服

务补贴

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养

老服务补贴

80 周岁及以上经济困难老年人每人每月不

低于 70 元
物质帮助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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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类型 牵头落实部门

经济困难

的老年人
11

家庭

适老化

改造

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家庭提

供无障碍改造服务

政府补贴，分年度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提

升居家养老生活品质
照护服务 市民政局

经济困难

的老年人
12

法律

援助

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

讼的特殊困难老年人依法依

规给予其法律援助

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起诉讼的老年人申

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法律

援助申请之日起七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

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决定给予法律援助

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指派法律

援助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遭受虐

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主张相关权

益的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求助事项符合

现行规定的 70 岁以上老年人免予经济状况

审查

关爱服务 市司法局

经认定生

活不能自

理的老年

人

13
护理

补贴

为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的经

济困难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

生活不能自理的 60 周岁及以上经济困难老

年人每人每月发放不低于 100 元护理补贴
物质帮助 市民政局

14

家庭

养老

支持

服务

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家庭

成员参加照护培训等相关职

业技能培训的，按规定给予

职业培训补贴

按普惠制培训补助标准为 1000 元/人，订单

式培训不超过 4000 元/人
照护服务 市民政局

纳入最低

生活保障

范围的老

年人

15

最低

生活

保障

对获得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生

活仍有困难的老年人，采取

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困难老年人综合运用发放临

时救助金、实物和提供转介服务等多种救助

方式，给予应急性、过渡性临时救助

物质帮助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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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类型 牵头落实部门

纳入特困

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

的老年人

16
分散

供养

对选择在家供养的，经本人
同意，乡镇（街道）可委托
其亲友或村（居）委会、供
养服务机构、社会组织、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等提供日常
看护、生活照料、住院陪护
等服务

按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 1.3 倍给与基本
生活补助；全额资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对全自理、半护理、
全护理分别按照不低于经济困难失能老年
人护理补贴标准的 1倍、2 倍、3倍给与护
理补贴；办理丧葬事宜；对符合规定标准的
住房困难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通过配租公
共租赁住房、发放住房租赁补贴、农村危房
改造等方式给予住房救助

照护服务 市民政局

纳入特困

人员救助

供养范围

的老年人

17
集中

供养

选择集中供养的，由县级民
政部门按照便于管理的原
则，就近安排到相应的供养
服务机构，由供养服务机构
统一照料和日常管理

有集中供养意愿的特困老年人全部实现集
中供养

照护服务 市民政局

特殊困难

老年人
18

探访

服务

面向独居、空巢、留守、失
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
庭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服
务

对生活能够自理的特殊困难老年人，每月探
访关爱不少于 1次；对生活不能自理的特殊
困难老年人应当适当增加探访次数，及时了
解状况、提供帮助

关爱服务 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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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类型 牵头落实部门

对国家和

社会作出

特殊贡献

的老年人

19
集中

供养

老年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进
入老年的残疾军人、复员军
人、退伍军人，无法定赡养
人、扶养人或法定赡养人、
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且
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
的，提供集中供养、医疗等
保障

按时按要求提供集中供养、医疗等服务 照护服务
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

计划生育

特殊家庭

老年人

20

优先享

受机构

养老

同等条件下优先入住政府投
资兴办的养老机构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提出申请，县级民
政部门优先办理入住

照护服务 市民政局

经认定符

合条件的

残疾老年

人

21

困难残

疾人生

活补贴

和重度

残疾人

护理补

贴

按照相关规定为低保及低保
边缘家庭的残疾老年人发放
生活补贴，为一级、二级重
度残疾老年人和三级、四级
精神、智力残疾老年人发放
护理补贴

补贴标准按照相关规定动态调整 物质帮助 市民政局

生活无着
的流浪、
乞讨老年

人

22
社会
救助

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救助
按照《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
构工作规程》，为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老
年人提供临时性救助服务

物质帮助 市民政局


